
 
校级公文办理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意 

见 

反 

馈 

承办单位拟稿 

承办单位负责人核稿、审签 

秘书科审核 

分管副主任审核 

  以学校名义发文， 
分管校领导审批 

以党政办公室名义发文，
主任签发，必要时分管校
领导审批 

上传 OA 系统 

秘书科编制文号 

主任审签 

按所编文号类别，校
党委书记或校长签发 

打印、装订、盖章 

文件上报 文件归档 文件归档 文件印发 

注：本流程由党政办公室秘书科负责解释，联系电话：6575126。 


